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理 
變更更使⽤用執照管理理辦法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簡 瑞 慶                            109	年 11	月 21、28日 



學歷：	
199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畢業	
	

專業證照：	
2007 	公務人員基層特考及格	
2009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及格		
2009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格	
2013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及格		
內政部「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	
內政部「建築物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內政部「建築物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施工人員」	
內政部「建築物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人員」	
內政部「建築物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	
	

經歷：	
2000~2003  	蕭家福建築師事務所	專案計師	
2003~2006  	黃郁文建築師事務所	專案設計師	
2006~2007  	南投縣中寮鄉公所建設課	約聘人員	
2007~2008  	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	專案設計師	
2008~2010  	臺北市建築管理處違章建築查報隊	工程員	
2010~2012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管科、建照科	技士	
2012~2014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城鄉發展科	技士	
2014~至今  	簡瑞慶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2014~至今  	桃園市建造執照、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審查人員	
2016~至今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建築物使用安全維護副主委	

簡瑞慶 建築師 學、經歷簡介

某一天，兒子不解地問老爸：
「西遊記中，孫悟空能大鬧天宮
都沒事，為啥取經路上，老是打
不過，還經常要神仙來降妖？」	
	
老爸深吸一口煙說：「等你工作
了就明白了。大鬧天宮時，孫悟
空碰到的都是給玉帝打工的，出
力但不玩命；西天取經時，孫悟
空碰到的都是自己出來創業
的……個個都玩命！」	



Tea  time               今⽇日擔任講師原因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重點說明（老屋修
繕2017納入電梯）	
	
桃園市都市更新法推動現況？昇降設備設置、檢查注意要點？		
	
無障礙電梯設置相關法規規範（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說明與相關實務經驗分享。	
	
中央法規施行調整整經驗分享。（若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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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課程，您的單堂授課時間略調整為10:10-11:00，50分鐘(詳見更新課表)	

所以就更聚焦於談桃園免辦與建築法中與昇降設備關聯的部分即可（本次探

討的昇降設備以建築物中的客梯為主，救難緩降機、貨梯階不在研習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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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  time                          有雷？ 



█	中央法規標準法	
	
█	建築法	
	
█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	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	建築技術規則	
	
█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第	1	條	

中央法規之制定、施行、適用、修正及廢止，除憲法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第	2	條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第	3	條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

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

建築法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建築技術規則	
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建築法

建築法第九條建造行為	

第	9	條	

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	

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

建。	

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

者。	

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

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第	28	條	

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

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

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

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第	73	條	
	
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接水、接電及使用。但直轄市、縣	(市)	�
政府認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另定建築物接用水、電相關規定：�
一、偏遠地區且非屬都市計畫地區之建築物。�
二、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計畫發展之建築物。�
三、天然災害損壞需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四、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
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前項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	�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二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變更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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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第	77	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

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

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	

	

第三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及施行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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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第	77-2	條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

專業技術團體審查。�

二、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四、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	

�

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

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圍及責任執行業務。	

�

前三項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程

序、業務範圍及責任，由內政部定之。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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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第	77-4	條	

	

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不得使用。�

前項設備之管理人，應定期委託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之專業廠商負

責維護保養，並定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委託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或團體申請安全檢查。管理

人未申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限期令其補行申請；屆期未申請

者，停止其設備之使用。�

	

前八項設備申請使用許可證應檢附之文件、使用許可證有效期限、格式、維護保

養期間、安全檢查期間、方式、項目、安全檢查結果與格式、受指定辦理安全檢

查及受委託辦理訓練之機構或團體之資格、條件、專業廠商登記證、檢查員證、

專業技術人員證核發之資格、條件、程序、格式、投保意外責任保險之最低金額、

專業廠商聘僱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一定人數及保養設備台數等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建築法

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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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  time               真的不會，就是不會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

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之裝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

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	

	

二、室內裝修業：係指經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理登記，具備專業設計或施

工技術人員，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之廠商。	

三、專業技術人員：係指經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理登記，從事建築物室內

裝修設計或施工之人員。	

四、專業設計技術人員：係指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之專業技術人員。	

五、專業施工技術人員：係指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之專業技術人員。	

六、審查機構：係指省（市）建築師公會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得執行

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業務之專業技術團體。	

七、查驗人員：係指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指派之人員或審

查機構指派所屬具有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資格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

之專業技師，辦理查核圖說、竣工查驗工作之人員。	



天花板	

家具	

磚牆	

OA隔屏

玻璃牆	

地氈	

衣櫃	



第　五　條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審查許可：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有管理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室內

裝修時，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向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

關申請查核圖說。審查合格簽章後，始得由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完工

後並經該管主管建築機關竣工查驗合格者，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

他種公眾使用，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變更使用經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初審合格後，由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完工後並經竣工

查驗合格者，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始得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及變更使用執照。	

前項室內裝修之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

關得交由審查機構辦理。經竣工查驗合格者，由審查機構核轉該管主管建築

機關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第一項第一款建築物室內裝修未變更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

主要構造者，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逕向審查機構申請查核圖說，並向

原審查機構申請竣工查驗。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查核之圖說涉及消防設備之變更及第二款申請變更使用者

，其有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部分，由當地消防主管機關辦理審查及竣工查驗。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　六　條　　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現況圖：載明裝修樓層各該層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主要
	構造位置之圖說，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四、裝修圖：	
（一）平面圖：註明施工範圍各部分之尺寸及材料，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
分之一。	
（二）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三）剖面圖：註明裝修各部分高度，內部設施及各部分之材料，其比例尺
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圖樣或說明書或書件，應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
人員署名負責。消防設備部分並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	



某⼯工地主任：簡建築師，我覺得你不像學建築的耶！ 
 

Tea  time               建築⼈人的形象 

(Os：主任  你會不會聊天阿~)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
具，且無法防火區劃之場所。	

Ａ-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Ａ-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Ｂ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
飲、消費之場所。	

Ｂ-１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Ｂ-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Ｂ-３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Ｂ-４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Ｃ類	 工業、倉儲類	
供 儲 存 、 包 裝 、 製 造 、 檢 驗 、 研
發、組裝及修理物品之場所。	

Ｃ-１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業物品，且具公害
之場所。	

Ｃ-２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般物品之場所。	

Ｄ類	 休閒、文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教學
之場所。	

Ｄ-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Ｄ-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Ｅ類	 宗教、殯葬類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Ｅ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Ｆ類	
衛 生 、 福 利 、
更生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紀或
其他因素影響，需特別照顧之使用

場所。	

Ｆ-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Ｆ-２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導、服務之場所。	

Ｆ-３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Ｆ-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Ｇ類	 辦公、服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或一
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Ｇ-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Ｇ-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Ｇ-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	
Ｈ-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類	 危險物品類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
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Ｉ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9類24組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B-2	

1.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覽場（館）、量販店、批

發場所（倉儲批發、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等類似場

所。	

B-3	

1.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酒屋）、小吃街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精飲料服務之場

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__注意事項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G-3	

1.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健康中心、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牙體技術所、理髮場所（未將場所加

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理髮之場所）、按摩場所（未將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美

容院、洗衣店、公共廁所、動物收容、寵物繁殖或買賣場所等類似場所。	

2.設置病床未達十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等類似場所。	

3.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診所。	

4.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便利商店

等類似場所。	

5.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精飲料服務之場所，

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八條　	

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有本法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

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	

一、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等之變更。	

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	

三、防火避難設施：�

（一）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數量、步行距離、總寬度、

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寬度及高度、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之寬度、樓梯及平

臺淨寬等之變更。	

（二）走廊構造及寬度之變更。�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三）緊急進口構造、排煙設備、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用昇降機、屋頂避難

平臺、防火間隔之變更。	

	

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	

	

五、建築物或法定空地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更。	

	

六、建築物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之變更。	

	

七、建築物於原核定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範圍內設置或變更之昇降設備。	

	

八、建築物之共同壁、分戶牆、外牆、防空避難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中央

系統空氣調節設備及開放空間，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項目之變更。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Tea  time               建築師的⽣生活 

我以為                                               實際上 
 

我⽗父⺟母以為                                     我鄰居以為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第 	1 	條   �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
第 	2 	條   �
本辦法所稱之建築物使用項目及變更範圍，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之規定辦理。�
建築物室內裝修涉有本辦法容許變更之使用事項者，得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規定併同辦理。�
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及變更使用併同審查作業要點，由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定之。�
�
第 	3 	條   �
建築物使用類組之變更，符合附表一所定規模條件者，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但仍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定容許使用項目之法令。�
	
前項變更後之使用類組屬下列使用項目者，應提具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授權核發
之防火標章證明文件送本府備查，或委託具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認可資格之
開業建築師，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完成防火避難設施及
設備安全檢查簽證結果之申報手續後，始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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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一、D-1	類組之室內兒童樂園、健身房、室內操練場、室內體育場所、室內

高	爾夫球練習場、健身休閒中心。�

二、D-2	類組之會議廳、展示廳、圖書館、文康中心、親子館、集會堂

（ 場）、社區（里）活動中心。�

三、D-5	類組之補習（訓練）班、文康機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四、F-3	類組之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

照顧服務）、托嬰中心。�

五、G-2	類組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六、G-3	類組之診所、動物收容、寵物繁殖或買賣場所。�

七、H-1	類組之民宿（客房數九間以上）、機構住宿式服務或社區式服務

（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社區式

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場所。�

八、H-2	類組之民宿（客房數八間以下）、社區式服務（日間照顧、團體家

屋、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之小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小型之安養機構、身心

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社區式

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場 所。�

九、防空避難設備兼作G-2及G-3類組之臨時使用。�

十、本府指定之其他變更使用項目。�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第 	4 	條   �
建築物構造、設施、設備及其他與原核定不合之變更規模，符合附表二規定者，得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但仍應符合本法、建築技術規則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
規定。	
前項申請變更項目屬施工前應報請本府審查同意者，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
本府提出申請：�
一、建築物使用執照（謄本）及申請變更樓層原建築物竣工圖樣影本。�
二、建築物或土地變更使用範圍之權利證明文件。申請人非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
者，應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
三、已依法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者，並應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證
明文件。�
四、標示尺寸及材質之變更使用圖說。�
五、本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變更項目，應於規定期限內施工完竣並備齊竣工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報請
本府備查，始得使用：�
一、標示尺寸及材質之竣工圖說。�
二、竣工照片及其索引圖。�
三、防火構造或材料證明。�
四、開業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具之結構安全證明文件。�
五、本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	
第 	5 	條  �
建築物依本辦法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其消防安全仍應依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6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原使用類組	

變更使用類組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防空
避難
設備	１	 ２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１	 ２	

公共集會類
（Ａ類）	

A-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業類	
（Ｂ類）	

B-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2	 ╳	 ⑤	 ╳	  	 ╳	 ╳	 ╳	 ╳	 ╳	 ╳	 ╳	 ╳	 ╳	 ╳	 ╳	 ╳	 ╳	 ╳	 ╳	 ╳	 ╳	 ╳	 ╳	 ╳	 ╳	
B-3	 ⑤	 ⑤	 ⑤	 ⑤	  	 ⑤	 ╳	 ╳	 ╳	 ╳	 ╳	 ╳	 ╳	 ╳	 ╳	 ╳	 ╳	 ╳	 ╳	 ╳	 ╳	 ╳	 ╳	 ╳	 ╳	
B-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業、倉儲
類（Ｃ類）	

C-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休閒、文教
類（Ｄ類）	

D-1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	 ╳	  	 ⑤	 ⑤	 ⑤	 ╳	 ╳	 ╳	 ╳	 ╳	 ╳	 ╳	 ╳	 ╳	 ╳	 ╳	 ╳	 ╳	
D-2	 ⑤	 ⑤	 ╳	 ⑤	 ⑤	 ⑤	 ╳	 ╳	 ⑤	  	 ⑤	 ⑤	 ╳	 ╳	 ╳	 ╳	 ╳	 ╳	 ╳	 ╳	 ╳	 ╳	 ╳	 ╳	 ╳	
D-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5	 ╳	 ╳	 ╳	 ╳	 ╳	 ╳	 ╳	 ╳	 ╳	 ╳	 ③	 ③	  	 ╳	 ╳	 ╳	 ╳	 ╳	 ╳	 ╳	 ╳	 ╳	 ╳	 ╳	 ╳	

宗教、殯葬類（Ｅ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衛生、福利、
更生類（Ｆ
類）	

F-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3	 ⑤	 ⑤	 ╳	 ╳	 ╳	 ╳	 ╳	 ╳	 ╳	 ⑤	 ⑤	 ⑤	 ╳	 ⑤	 ╳	 ⑤	  	 ╳	 ╳	 ⑤	 ╳	 ○	 ○	 ╳	 ╳	
F-4	 ╳	 ╳	 ╳	 ╳	 ╳	 ╳	 ╳	 ╳	 ╳	 ╳	 ╳	 ╳	 ╳	 ╳	 ⑤	 ╳	 ╳	  	 ╳	 ╳	 ╳	 ╳	 ╳	 ╳	 ╳	

辦公類、服
務類（Ｇ類）	

G-1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	 ╳	
G-2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⑤	 ③	 ③	 ③	 ②	
G-3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③	 ②	

住宿類	
（Ｈ類）	

H-1	 ⑤	 ╳	 ╳	 ╳	 ╳	 ③	 ╳	 ⑤	 ╳	 ⑤	 ⑤	 ⑤	 ╳	 ③	 ⑤	 ⑤	 ⑤	 ⑤	 ╳	 ⑤	 ╳	  	 ○	 ╳	 ╳	
H-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危險物品類（Ｉ）	 ╳	 ╳	 ╳	 ╳	 ╳	 ╳	 ①	 ①	 ╳	 ╳	 ╳	 ╳	 ╳	 ╳	 ╳	 ╳	 ╳	 ╳	 ╳	 ╳	 ╳	 ╳	 ╳	  	 ╳	

附表一：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使用類組及其規模條件



一、本表所列之原使用類組，以建築物原領使用執照之核定類組為準。	
	
二、「╳」指不適用本辦法，應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但已變更為他種類組使用之建築物，擬恢復為原領使用執照核定
H-2類組住宅或集合住宅，且使用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者，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	

	
三、下列符號指符合所列條件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未符合者應依本法第

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	「○」指限於第一層使用，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

方公尺者。	
	
(二)	「◎」指限於第一層供汽(機)車修理(保養)場、洗車場使用，且變更使用

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者。	
	
(三)	「①」指限於第一層使用，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一百平

方公尺者；C-1、C-2類組以工廠依消防法規定兼作I類別之公共危險物品
儲存場所為限。	

	
(四)	「②」指建築物附建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防空避難設備，依

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程序兼作他種用途之臨時使用者。	
	
(五)	「③」指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者。	

附表一  說明：



(六)	「⑤」指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依本表規定

變更為D-1類組者，限變更為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二條附表二所

定室內兒童樂園、健身房、室內操練場、室內體育場所、室內高爾夫球練習

場及健身休閒中心等使用項目；變更為D-2類組者，限會議廳、展示廳、圖書

館、文康中心、集會堂(場)及社區(里)活動中心等使用項目。	

	

(七)	「※」指限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

一層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且樓梯寬度達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

內裝修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者。	

	

(八)	「△」指供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理髮場所、按摩場所、美容院等使用

項目，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或供其它使用項

目使用，其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	

	

四、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算屋齡達三十年以上之H-2類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其

地上二層以上之樓層應提具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構造編第十七條規定之結構承載計算書，並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

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規定提具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報告書報本府備查後，始得依

本表規定變更為他種類組使用。	

附表一  說明：



一、	
老婆說：	
老公我跟你說，今天我的菜鳥設計師，把我的髮型燙壞了，會不
會讓我看起來很醜？」	
	
老公回答：「不會的。」	
	
老婆問：「真的嗎？一點兒都不會？」	
	
老公回答：「真的不會。 

Tea  time               說話的藝術 

二、	
	
	
	
	

因為	你的醜	跟你的頭髮沒有關係！	

渣男	

暖男	

我想跟你一起	睡覺---à	

我想跟你一塊	起床---à	



建造行為以外之容許變更項目	
適用範圍	

申
請
程
序	

附帶條件	
施工	
期限	項目	 容許變更規模	

主
要
構
造	

屋
頂
板	

平屋頂申請變更為斜屋頂構造者，應符合下列
規模條件及構造型式：	
(一)斜屋頂高度：屋脊高度自屋頂平台面起算，

不得超過二點一公尺，四周高度不得超過
一點五公尺並以無開口之不燃材料封閉；
設有屋簷者，其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
其代替柱中心線之部分，不得超過一公尺。	

(二)屋頂斜率：高度與水平距離之比例不得超過
二分之一。	

(三)斜屋頂構造：應以非混凝土、磚或空心磚之
不燃材料建造。	

領得使用執照達二十
年以上，五層樓以下
之平屋頂建築物	

★	

1.符合本法第五十一
條、建築技術規則
及其相關規範規定。	

2.取得同棟建築物直
下方各樓層之全體
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書。	

六個月期滿，
得展延一次，
展延期限不
得逾六個月。	

樓
地
板	

開口、穿孔面積未達零點五平方公尺，且未涉
及防火區劃之變更者。	

全部	 ☆	 	  	

因增設或變更衛生設備之需求，以輕質混凝土
埋設設備管線，其墊高高度在二十公分以下，
且鋪設面積在當樓層或當戶樓地板面積之六分
之一或八平方公尺以下者。

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申請
案件	

☆	 	  	

因災害致主要構造毀損，經本府通知應限期補強
基礎、屋架、屋頂或各層之樑柱、承重牆壁、樓
地板，其任一項構造未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全部	 ★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及
其相關規範規定。	

依本府通知
期限。	

防火
區劃	

於原領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核定之防火
區劃範圍內，增設防火區劃設施或設備。	

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之
申報案件(以下簡稱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
報案件)為限	

☆	
符合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及設備安全(以
下略)檢查報告書所
定檢查標準。	

依本府核定
改善計畫期
限辦理。	

附表二：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項目申請程序表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直通
樓梯、
安全
梯或
特別
安全
梯	

無障礙樓梯(級高、級深、樓梯平臺及防護
設施)之改善。	

全部	 ☆	 	  	

戶外安全梯變更對外開口尺寸，且變更後之
開口尺寸在二平方公尺以上者。	

以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申報案件
為限	

☆	 	  	

避難層
出入口	

建築物或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
口，其出入口數量、寬度、高度及門扇開啟
方向之變更。		

以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申報案件
為限	

☆	符合檢查報告書所定
檢查標準。	

依本府核定
改善計畫期
限辦理。	

防火設
備	

同等防火性能(防火時效、阻熱性及遮煙性)以
上之防火門窗、防火捲門汰舊換新，且未變
更開口部尺寸者。	

全部	 ☆	 	  	

變更防火性能(限於提升防火時效、阻熱性及
遮煙性能)或開口部(設備)之型式、尺寸者。	

以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申報案件
為限	

☆	符合檢查報告書所定
檢查標準。	

依本府核定
改善計畫期
限辦理。	

屋頂避
難平臺	

原領使用執照核定之屋頂避難平臺，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規定申
請變更為屋頂平臺者。	

全部	 ☆	 	  	

附表二：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項目申請程序表



設
備
及
其
他
與
原
核
定
不
符
之
變
更	

昇降
設備	

未增加載重，且未變更機房、機坑、機道尺
寸，並符合速度安全標準之變更。	

全部	 ☆	符合建築物昇降設備
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規定。	

 	

中央空
氣調節
設備	

未涉及系統主機(如：冰水主機、冷卻水塔等)
變更，致影響過半冷房能力者。	

全部	 ☆	 	  	

消
防

設
備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之變更事務。	

全部	 ☆	 	  	

外牆	

建築物外牆表面粉刷或外飾材料變更。	 全部	 ☆	
符合本法第五十一
條、建築技術規則
(以下略)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一百一十條
規定。	

三個月期滿，
得展延一次，
展延期限不
得逾三個月。	

外牆增設透空率三分之二以上之附置物，其
突出外牆面部分未達五十公分。	

全部	 ★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口、穿孔變更面積未
達二平方公尺。	

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	 ☆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口、穿孔變更面積未達
零點五平方公尺。	

供公眾使用建築	☆	

分戶牆	

分間牆變更為分戶牆，且未變更牆體構造或
開口部尺寸者。	

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	 ☆	 	  	

增設不燃材料之分戶牆，或原屬不燃材料分
間牆變更為分戶牆，並於開口部設置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設備者。	

全部	 ★	

1.符合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四十六條之二
及第八十六條規定。	

2.取得變更當層之各
專有部分所有權人
同意書。	

三個月期滿，
得展延一次，
展延期限不
得逾三個月。	

附表二：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項目申請程序表



設
備
及
其
他
與
原
核
定
不
符
之
變
更	

停車空
間	

整棟供停車場使用之建築物，其內部增設或
減少十部以下之自設汽車、機車停車位；其
他建築物增設或減少五部以下之自設汽車、
機車停車位。	

全部	 ☆	1.符合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六十條、第六
十二條及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規定。	

2.不得涉及容積率之
調整或變更。	

 	
建築物地下單一樓層範圍內之法定或自設汽
(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整。	

全部	 ☆	
建築物內部增設無障礙汽(機)車停車位或調整
其標線尺寸。	

公共建築物	 ☆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汽(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整，
或增設五部自設汽(機)車停車位。	

全部	 ☆	

開放空
間	

變更綠化設施範圍或植栽種類，且未減少建
築基地綠覆率者。	

全部	 ☆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五章、都市計畫
書圖及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規定。	

 	增設室外無障礙設施。	 公共建築物	 ☆	
供公眾通行通道之鋪面材質變更。	 全部	 ☆	

 	 圍
牆	

非屬擋土牆或承重牆之圍牆，其開口範圍或
構造變更之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下，且未增加
構造高度者。	

全部	 ☆	 	  	

附表二：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項目申請程序表



一、「★」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但應於施工前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檢送相關文件報

本府審查同意；並於施工完竣後，依同條第三項備具竣工書圖及相關文件報

本府備查。

	

二、「☆」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且無須向本府提出申請手續。	

附表二 說明：



Tea  time               客⼾戶要求 



昇降設備
	
█	建築法	
	
█	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	建築技術規則	
	
█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	桃園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執行計畫	
	
█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建築法-雜項工作物

建築法	

	

第7條		

				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樹立廣告、散

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樂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建築所

需駁崁、挖填土石方等工程及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

設備、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物處理設施等。		

	

第28條		

				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	�

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	�

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	�

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93.05.19.營署建管字第0930029282號	雜項執照

貴府函為建築物預先設有電梯預留孔，於領得使用執照後，擬於原留

設之電梯預留孔增設昇降設備，是否應申請雜項執照乙案，復請查照。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2004-05-19		

	

內政部營建署函	93.05.19.營署建管字第0930029282號	說明：	

一、復貴府93年4月22日府工使字第0930072369號函。	

	

二、按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昇降設備為雜項工作物，為建築法第7

條所明定。	

				

				另查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同法第28條第2款已有

明文。本案若屬首揭所稱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昇降設備，自

應依法申請雜項執照。	

	

最後更新日期：2018-10-08		



變更使用執照



雜項執照vs變更使用執照


建築基地

原執照範圍

申請 增設昇降機 位於原執照 範圍外------à			雜項執照

申請 增設昇降機 位於原執照 範圍內------à		變更使用執照



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第	37-1	條	

	

一宗基地內，高度在五層樓以下，第二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之建

築物，單棟建築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多棟總建築面積在二百

平方公尺以下，設有昇降機者，其所設昇降機實際設置面積得免計

入建築面積及容積。但各層免計樓地板面積以十平方公尺為限。	



Tea  time               客⼾戶預算 



第五十五條　昇降機之設置依下列規定：�

一、六層以上之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座以上之昇降機通達避難層。建築物高度超過

十層樓，依本編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設置可供緊急用之昇降機。�

二、機廂之面積超過一平方公尺或其淨高超過一點二公尺之昇降機，均依本規則之

規定。但臨時用昇降機經主管建築機關認為其構造與安全無礙時，不在此限。�

三、昇降機道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昇降機道之出入口，周圍牆壁或其圍護物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應使機道外之人

、物無法與機廂或平衡錘相接觸。�

(二)機廂在每一樓層之出入口，不得超過二處。�

(三)出入口之樓地板面邊緣與機廂地板邊緣應齊平，其水平距離在四公分以內。�

四、其他設備及構造，應依建築設備編之規定。�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生效前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

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不

得超過十二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應依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

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章　無障礙建築物	

	

第一百六十七條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

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獨棟或連棟建築物，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第二層以

上僅供住宅使用。�

二、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

三、除公共建築物外，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棟每層樓地板

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

前項各款之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

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

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四章昇降設備	

	

401適用範圍	

	

402一般規定	

	

403引導標誌	

	

404昇降機出入平台（停靠處）	

	

405昇降機門	

	

406昇降機廂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Tea  time               建築系的設計 

我 



第三條	

				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

、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築物：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

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

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總統府106.5.10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5640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十三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Tea  time               好的設計 



壹、目的：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協助本市之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確保生活品質

及提供優質居住環境，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貳、依據：桃園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		

參、補助項目及申請資格表：	

109 年度桃園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執行計畫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資格	 補助金額	

一	 一般修繕補助	
(一)領有使用執照滿	3	年以上之管理組織	。�
(二)2	年申請	1	次	105	年及107	年均申請補助
者，本年度不予補助	。	

依使用執照戶數級距區分，補助金額詳表	2。	

二	 重大修繕補助	
(一)領有使用執照滿	10	年以上之	管理組織	。�
(二)5	年申請	1	次	。	

小型、中型、大型	A、大型	B、大型	C	社
區實際修繕之	1/2	金額，最高補助上限分別
為10、15、20、25、30	萬元。	

三	 舊有公寓大廈增設電梯補助	
(一)領有使用執照滿	15	年以上之管理組織	需
超過	3戶以上且為不同之區分所有權人。�
(二)不分年度僅得申請	1	次為限	。	

增設一部電梯補助	150	萬元，補助總額不超
過	1,000	萬元。	

四	

(一)結合市民卡門禁管制	

(一)管理組織	無	領有使用執照	年限限制	。�
(二)各項	不分年度僅得申請1次為限	。	

小型、中型、大型	A、大型	B、大型	C	社
區實際修繕金額，	最高補助上限分別為	5	、
7.5、10、12.5、15	萬元。	

(二)設置電動汽車能源補充設施	
設施最高補助上限	5	萬
元。	

此3	項目本年度補
助金額合計以300	
萬元上限為原則	

(三)加裝或更新電梯電力回生裝置	
每部電梯最高補助上限	
3	萬元。	

(四)加裝或更新電梯停電復歸樓層裝
置	

每部電梯最高補助上限	
2	萬元。	

五	
(一)設置防水閘門	

(一)管理組織(無領有使用執照年限限制)。�
(二)各項不分年度僅得申請	1次為限。	

2	萬元	(二)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簡稱
AED)	

六	 環境消毒	 管理組織(無領有使用執照年限限制)。	
最高補助上限依使用執照戶數級距區分，補
助金額詳表3	

附註	

1.小型公寓大廈指99戶以下社區者；中型公寓大廈指100戶至199戶社區者；大型A公寓大廈指200戶至499戶社區者；大型B公寓大
廈指500戶至999戶社區者；大型C公寓大廈指	1,0	00戶含以上社區者。�
2.以上申請項目符合申請資格者得併案申請本計畫之補助款項。�
3.本執行計畫金額單位均為新台幣。�
4.實際修繕金額以稅後金額計算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	

二、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第五條　	

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如附表一。	

	

第六條　	

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應依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

表（如附表二）辦理檢查，並將標準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標準檢查報告書。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熟男不結婚Tea  time 



1.天時 

2.地利利 

3.⼈人和 

1.堅持 

2.不要臉 

3.堅持不要臉 

Tea  time                          成功三要素 



Tea  time               珍惜⽣生命遠離建築 



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簡 瑞 慶                            109	年 11	月 21、28	日 

勿



附   錄 



• 內政部85.5.29台內營字第8572676號令訂定	
• 內政部88.6.29台內營字第8873690號令修正發布第十條條文	
• 內政部89.9.1台內營字第8985763號令修正	
• 內政部92.6.24台內營字第0920087393號令修正發布第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
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並刪除第三十七條條文	
• 內政部99.12.23台內營字第0990810345號令修正	
• 內政部102.3.1台內營字第1020801295號令修正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	
• 內政部台108.6.17內營字第1080809064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主管建築機關。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之裝修施工或分間
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	
二、室內裝修業：係指經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理登記，具備專業設計或施工技術人員，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
之廠商。	
三、專業技術人員：係指經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理登記，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之人員。	
四、專業設計技術人員：係指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之專業技術人員。	
五、專業施工技術人員：係指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之專業技術人員。	
六、審查機構：係指省（市）建築師公會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得執行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業務之專業技術團體。	
七、查驗人員：係指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指派之人員或審查機構指派所屬具有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資
格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專業技師，辦理查核圖說、竣工查驗工作之人員。	
第　四　條　　室內裝修設計，應由具有專業設計技術人員資格之開業建築師或具備專業設計技術人員之室內裝修業為之。	
室內裝修施工，應由具備專業施工技術人員之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為之。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廿九日內政部台（八十五）內營字第八五七二六七六號	



第　五　條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審查許可：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有管理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室內裝修時，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向直
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查核圖說。審查合格簽章後，始得由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完工後並經該
管主管建築機關竣工查驗合格者，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他種公眾使用，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變
更使用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初審合格後，由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完工後並經竣工查驗合格者
，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始得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及變更使用執照。	
前項室內裝修之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得交由審查機構辦理。經竣工查驗合格者
，由審查機構核轉該管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第一項第一款建築物室內裝修未變更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者，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逕
向審查機構申請查核圖說，並向原審查機構申請竣工查驗。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查核之圖說涉及消防設備之變更及第二款申請變更使用者，其有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部分，由當地消
防主管機關辦理審查及竣工查驗。	
第　六　條　　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現況圖：載明裝修樓層各該層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主要構造位置之圖說，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百
分之一。	
四、裝修圖：	
（一）平面圖：註明施工範圍各部分之尺寸及材料，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二）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三）剖面圖：註明裝修各部分高度，內部設施及各部分之材料，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圖樣或說明書或書件，應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署名負責。消防設備部分並應依消防法
規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就下列項目加以審查：	
一、申請圖說應齊全。	
二、裝修材料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應符合規定，不得有破壞或妨害情形。	
第　八　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之審查，應於收件之日起七
日內指派查驗人員審查完畢。審查合格者，於申請圖說簽章；不合格者，應將不合規定之處詳為列舉，一次通知建築物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復審仍不合規定者，得將申請案件予以駁回。	
第　九　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之申請，應於七日內指
派查驗人員至現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說相符者，檢查表經查驗人員簽證後，應於五日內核發合格證明，對於不合
格者，應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審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理。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廿九日內政部台（八十五）內營字第八五七二六七六號	



第　十　條　　審查機構執行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業務，應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與應負之責任及義務，報請
省（市）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前項作業事項得由省（市）主管建築機關訂定規範。	
第	十一	條　　室內裝修業申請登記時，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一人以上之專任專業設計或施工技術人員登記證。	
二、公司執照或商業登記證。	
前項登記事項變更時，應申請變更登記。	
第	十二	條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建築師證書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有關建築、室內設計或空間設計學系
、科、所畢業，曾在營造廠商、室內裝修廠商、工程機構或建築師事務所服務二年以上，從事建築或室內裝修設計，並
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曾在營造廠商、室內裝修廠商、工程機構或建築師事務所服務五年以上，從事
建築或室內裝修設計，並有證明文件者。	
前項人員應先參加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舉辦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講習；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員並應經測驗合格領得講習
結業證書後，始得擔任。	
第	十三	條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建築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證書者。	
二、領有工地主任證書者。	
三、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或建築工程管理技術士證明文件者。	
四、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有關土木工程、營建、建築、室內設
計系、科、所畢業，曾在營造廠商、室內裝修廠商、工程機構或建築師事務所服務二年以上，從事建築、土木工程或室
內裝修施工或監工，並有證明文件者。	
五、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曾在營造廠商、室內裝修廠商、工程機構或建築師事務所服務五年以上，從事
建築、土木工程或室內裝修施工或監工，並有證明文件者。	
六、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曾在營造廠商、室內裝修廠商、工程機構或建築師事務所服務八年以上，從事建築、土木
工程或室內裝修施工或監工，並有證明文件者。	
前項人員應先參加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舉辦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講習；第二款至第六款人員並應經測驗合格領得講習
結業證書後，始得擔任。	
第	十四	條　　專業技術人員申請登記時，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專業技術人員講習結業證書。	
二、專業技術人員資料卡。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廿九日內政部台（八十五）內營字第八五七二六七六號	



第	十五	條　　查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所轄區域內室內裝修業得督導其業務狀況，必要時並得命其提
出與業務有關文件及說明。	
第	十六	條　　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不得供他人使用。	
第	十七	條　　專業技術人員應接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主辦之有關訓練。	
第	十八	條　　室內裝修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查明後，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視其情節輕重予以
警告或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受警告處分三次以上者，應另受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	
二、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訂約後未依約完成工作者。	
三、施工材料與規定不符或未依圖說施工，經通知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	
四、拒絕主管建築機關業務督導者。	
五、受委託設計之圖樣或說明書或其他書件經主管建築機關抽查結果與相關法令規定不符者。	
六、由非專業技術人員負責室內裝修業務者。	
第	十九	條　　室內裝修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查明後，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撤銷登記證。	
一、申請登記證所檢附之文件不實者。	
二、登記證供他人從事室內裝修業務者。	
三、受停業處分累計滿三年者。	
第	二十	條　　專業技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查明後，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視其情節輕重，予
以警告或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執行職務處分。受警告處分三次以上者，應另受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執行職務
處分。	
一、無正當理由拒不參加中央主管建築機關主辦之訓練者。	
二、受委託設計之圖樣或說明書或其他書件經主管建築機構抽查結果與相關法令規定不符者。	
三、未依審查合格圖說施工者。	
第二十一條　　專業技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查明後，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撤銷登記證。	
一、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供他人使用者。	
二、同時受聘於二家以上室內裝修業者。	
三、十年內受停止執行職務處分累計滿二年者。	
第二十二條　　開業建築師或營造業有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情事之一或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
執行業務者，應移送主管建築機關依建築師法或營造管理規則有關規定懲戒。	
第二十三條　　經依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一條規定撤銷登記證未滿三年者，不得重新申請登記。	
第二十四條　　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廿九日內政部台（八十五）內營字第八五七二六七六號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2013-06-27		
內政部93.9.14台內營字第0930086366號令訂定�
內政部100.9.1台內營字第1000806985號令修正�
內政部102.6.27台內營字第1020806573號令修正第十一條及第二條附表二、第三條附表三、第四條附表四	
�
�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如附表一。�
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項目舉例如附表二。�
原核發之使用執照未登載使用類組者，該管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時，依前二項規定確認其類別、
組別，加註於使用執照或核發確認使用類組之文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加註者，亦同。	
第三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
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附表三辦理。	
第四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檢討項目之各類組檢討標準如附表四。	
第五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應以整層為之。但不妨害或破壞其他未變更使用部分之防火避難設施且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以該樓層局部範圍變更使用：	
一、變更範圍直接連接直通樓梯、梯廳或屋外，且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板、防火門窗等防火構造及
設備區劃分隔，其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二、變更範圍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二條規定之走廊連接直通樓梯或屋外，且開向走廊之開口以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分隔，其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第六條　建築物於同一使用單元內，申請變更為多種使用類組者，應同時符合各使用類組依附表三規定之檢討項目及
附表四規定之檢討標準。但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以主用途之使用類組檢討：	
一、具主從用途關係如附表五。	
二、從屬用途範圍之所有權應與主用途相同。	
三、從屬用途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使用單元樓地板面積之五分之二。	
四、同一使用單元內主從空間應相互連通。	
建築物有連跨複數樓層，無法逐層區劃分隔之垂直空間，且未以具有一小時以上之牆壁、樓板及防火門窗等防火構造
及設備區劃分隔者，應視為同一使用單元檢討。	
同一使用單元內之各種使用類組應以該使用單元之全部樓地板面積為檢討範圍。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內政部93.9.14台內營字第0930086366號令訂定	



第七條　建築物申請變更為A、B、C類別及D1組別之使用單元，其與同樓層、直上樓層及直下樓層相鄰之其他使用單
元，應依第五條規定區劃分隔及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建築物之主要構造應為防火構造。	
二、坐落於非商業區之建築物申請變更之使用單元與H類別及F1、F2、F3組別等使用單元之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無開口牆壁及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	
第八條　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有本法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
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	
一、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等之變更。	
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	
三、防火避難設施：�
（一）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數量、步行距離、總寬度、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寬度及高度、避難層
以外樓層出入口之寬度、樓梯及平臺淨寬等之變更。�
（二）走廊構造及寬度之變更。�
（三）緊急進口構造、排煙設備、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用昇降機、屋頂避難平臺、防火間隔之變更。	
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	
五、建築物或法定空地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更。	
六、建築物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之變更。	
七、建築物於原核定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範圍內設置或變更之昇降設備。	
八、建築物之共同壁、分戶牆、外牆、防空避難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及開放空間，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項目之變更。	
第九條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無須施工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合格後，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
變更使用文件；其須施工者，發給同意變更文件，並核定施工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申請人因故未能於施工期限
內施工完竣時，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其
同意變更文件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領有同意變更文件者，依前項核定期限內施工完竣後，應申請竣工查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查驗與核
准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不符合者，一次通知申請人改正，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
之日起三個月內，再報請查驗；屆期未申請查驗或改正仍不合規定者，駁回該申請案。	
第十條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時，其違建部分依違章建築處理相關規定，得另行處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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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具，且無法
防火區劃之場所。	

Ａ-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Ａ-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Ｂ
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飲、消費之
場所。	

Ｂ-１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Ｂ-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Ｂ-３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Ｂ-４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Ｃ
類	

工 業 、 倉
儲類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
理物品之場所。	

Ｃ-１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業物品，且
具公害之場所。	

Ｃ-２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般物品之場
所。	

Ｄ
類	

休 閒 、 文
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教學之場所。	

Ｄ-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Ｄ-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Ｅ
類	

宗 教 、 殯
葬類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Ｅ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Ｆ
類	

衛 生 、 福
利 、 更 生

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紀或其他因素影
響，需特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Ｆ-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Ｆ-２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導、服務之
場所。	

Ｆ-３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Ｆ-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Ｇ
類	

辦 公 、 服
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或一般門診、零
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Ｇ-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Ｇ-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Ｇ-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
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	
Ｈ-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
類	

危 險 物 品
類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Ｉ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
場所。	

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A-1	

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觀覽場等類似場所。	

2.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集會

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	

A-2	

1.車站（公路、鐵路、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B-1	

1.視聽歌唱場所（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唱歌場所）、理髮（理容）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為

人理髮理容之場所）、按摩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三溫暖場所（提供冷、

熱水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之場所）、舞廳（備有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舞場（不備舞伴，

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酒家（備有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之場所）、酒吧（備有陪侍，供

應酒類或其他飲料之場所）、特種咖啡茶室（備有陪侍，供應飲料之場所）、夜總會、遊藝場、俱樂部

等類似場所。	

2.電子遊戲場（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定義）。	

3.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所。	

4.B-3使用組別之場所，有提供表演節目等娛樂服務者。	

B-2	

1.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覽場（館）、量販店、批

發場所（倉儲批發、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等類似場

所。	

B-3	

1.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酒屋）、小吃街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精飲料服務之場

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	

第二條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B-4	

1.觀光旅館（飯店）、國際觀光旅館（飯店）等之客房部。	

2.旅社、旅館、賓館等類似場所。	

3.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招待所、供香客住宿等類似場所。	

C-1	

1.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場（車輛修理場所、修車廠、修理場、車輛修配保管場、汽車站房）等類似

場所。	

2.特殊工作場、工場、工廠（具公害）、自來水廠、屠（電）宰場、發電場、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場、廢棄物處理場、污水（水肥）處理貯存場等類似場所。	

C-2	

1.倉庫（倉儲場）、洗車場、汽車商場（出租汽車、計程車營業站）、書庫、貨物輸配所、電信機器室

（電信機房）、電視（電影、廣播電台）之攝影場（攝影棚、播送室）、實驗室等類似場所。	

2.一般工場、工作場、工廠等類似場所。	

D-1	

1.保齡球館、室內溜冰場、室內游泳池、室內球類運動場、室內機械遊樂場、室內兒童樂園、保健館、健

身房、健身服務場所（三溫暖除外）、公共浴室（包括溫泉泡湯池）、室內操練場、撞球場、室內體育

場所、少年服務機構（供休閒、育樂之服務設施）、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室內釣蝦（魚）場、健身休

閒中心、美容瘦身中心等類似場所。	

2.資訊休閒服務場所（提供場所及電腦設備，供人透過電腦連線擷取網路上資源或利用電腦功能以磁碟、

光碟供人使用之場所）。	

D-2	

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水族館、科學館、陳列館、資料館、歷史文物館、天文臺、

藝術館等類似場所。	

2.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集會堂

（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	

D-3	 小學教室、教學大樓等相關教學場所。	

D-4	 國中、高中、專科學校、學院、大學等之教室、教學大樓等相關教學場所。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D-5	
1.補習（訓練）班、文康機構等類似場所。	

2.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類似場所。	

E	

1.寺（寺院）、廟（廟宇）、教堂（教會）、宗祠（家廟）、宗教設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供香

客住宿等類似場所。	

2.殯儀館、禮廳、靈堂、供存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火化場等類似場所。	

F-1	

1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診所。	

3.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

理機構、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等類似場

所。	

F-2	

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全日型住宿機構、日間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福利中心）、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等類似場所。	

2.啟智（聰、明）學校、盲啞學校、益智學校。	

3.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F-3	
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幼兒園、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

等類似場所。	

F-4	 精神病院、傳染病院、勒戒所、監獄、看守所、感化院、觀護所、收容中心等類似場所。	

G-1	
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行、證券公司（證券經紀

業、期貨經紀業）、票券金融機構、電信局（公司）郵局、自來水及電力公司之營業場所。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G-2	

1.不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行、證券公司（證券經

紀業、期貨經紀業）、票券金融機構、電信局（公司）郵局、自來水及電力公司。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廳）、員工文康室、旅遊及運輸業之

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未兼營提供電影攝影場（攝影棚）之動畫影片製作場所、有線電視及廣播

電台除攝影棚外之其他用途場所、少年服務機構綜合之服務場所等類似場所。	

3.提供場地供人閱讀之下列場所：Ｋ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	

4.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G-3	

1.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健康中心、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牙體技術所、理髮場所（未將場所加

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理髮之場所）、按摩場所（未將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美

容院、洗衣店、公共廁所、動物收容、寵物繁殖或買賣場所等類似場所。	

2.設置病床未達十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等類似場所。	

3.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診所。	

4.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便利商店

等類似場所。	

5.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精飲料服務之場所，

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	

H-1	

1.民宿（客房數六間以上）、宿舍、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招待所。	

2.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

機構、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中心等類似場所。	

3.老人福利機構之場所：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夜間型住宿機構）、居家護理機構。	

5.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社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等類似場所。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H-2	

1.集合住宅、住宅、民宿（客房數五間以下）。	

2.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且樓梯寬度

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修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現行規定之下列場所：小型安養機構、小型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小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小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小型社區式日間照顧

及重建服務、小型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等類似場所。	

3.農舍。	

4.社區式家庭托顧服務、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場所。	

I	

1.化工原料行、礦油行、瓦斯行、石油煉製廠、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液化石

油氣容器儲存室、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機構（場）等類似場所。	

2.加油（氣）站、儲存石油廠庫、天然氣加壓站、天然氣製造場等類似場所。	



原使用類別、組別	
 	

變更使用類別、組別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１	 ２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１	 ２	

公共集會類	
（Ａ類）	

Ａ-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Ａ-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	業	類	
（Ｂ類）	

Ｂ-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Ｂ-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Ｂ-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Ｂ-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業、倉儲類	
（Ｃ類）	

Ｃ-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Ｃ-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休閒、文教類	
（Ｄ類）	

Ｄ-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Ｄ-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Ｄ-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Ｄ-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Ｄ-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教類（Ｅ類）	 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衛生、福利、	
更生類	
（Ｆ類）	

Ｆ-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Ｆ-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Ｆ-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Ｆ-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公類、服務類	
（Ｇ類）	

Ｇ-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Ｇ-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Ｇ-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宿類	
（Ｈ類）	

Ｈ-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Ｈ-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危險物品類	
（Ｉ類）	 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條附表三、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



說明：	

一、本表所列之原使用類別、組別，應以建築物原領使用執照之類別、組別為準。	

二、△指建築物使用類組除Ｂ類外，同類跨組變更，依本表規定應予檢討者，其檢討項目如下：	

（一）防火區劃。	

（二）分間牆。	

（三）內部裝修材料。	

（四）直通樓梯步行距離。	

（五）緊急進口設置。	

（六）防火構造之限制。	

（七）停車空間。但停車空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予檢討：	

1.原使用類組及申請變更之使用類組依現行都市計畫法令規定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

分類，屬同一設置標準。	

2.原使用類組及申請變更之使用類組依現行都市計畫法令規定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

設置標準，由設置標準高者變更為設置標準低。	

（八）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但變更為非公共建築物者，免予檢討。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依本檢討項目規定改善增設之坡道或昇降機，其坡道、昇降機間及乘場面積

合計未超過二十平方公尺部分，得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三、※指建築物使用類組跨類變更及使用分類Ｂ類跨組變更，依本表規定應予檢討者，其檢討項目包括本表

說明二及下列項目：	

（一）樓梯及平臺淨寬、梯級尺寸。	

（二）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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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之寬度。	

（四）設置二座直通樓梯之限制。增設之直通樓梯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但不得大於三十平方

公尺。	

（五）直通樓梯之總寬度。	

（六）走廊淨寬度。	

（七）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限制。	

（八）特定建築物之限制。	

（九）最低活載重。	

（十）建築物使用類組跨類變更，如變更為Ｈ類時，並應檢討通風、日照、採光及防音等項目。	

四、○指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依本表規定應予檢討者，其檢討項目包括本表說明二、三及下列項目：	

（一）通風。	

（二）屋頂避難平臺。	

（三）防空避難設備。	

五、◎指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全部檢討。	

六、☆指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除應符合本表說明二有關停車空間及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檢討項目規定外

，其餘項目免檢討。但變更為Ｈ類時，應檢討通風、日照、採光及防音等項目。	

七、停車空間或防空避難設備變更為建築物之使用類組使用，或建築物之使用類組變更為停車空間或防空避

難設備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檢討項目除Ｉ類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全部檢討外，其餘各使用類組依本表說明四規定辦理。	

（二）有增加容積率之情形時，應檢討符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	



第四條附表四、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

項次	 規定項目	 檢討標準	

1	 防火區劃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略）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七十九條、第七十九條之

一規定。	

2	 分間牆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六條規定。	

3	 內部裝修材料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規定。	

4	 直通樓梯步行距離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三條規定。	

5	 緊急進口設置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零八條規定。	

6	 樓梯及平臺淨寬、梯級尺寸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三條第二欄規定。	

7	 防火構造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九條A類規定。	

8	 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條、第九十條之一規定。	

9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一條規定。	

10	 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五條規定。	

11	 直通樓梯之總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八條規定。	

12	 走廊淨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二條規定。	

13	
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

安全梯之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六條規定。	

14	 特定建築物之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十八條第一款、同編第五章第二節規定。	

15	 最低活載重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略）建築構造編第十七條第三欄規定或建築師安

全鑑定書簽證符合規定。	

16	 停車空間	 符合都市計畫法令及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第一類規定。	

17	 通風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十三條規定。	

18	 屋頂避難平臺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規定。	

19	 防空避難設備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一目規定。	

20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或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

規定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一）A-1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	



主用途	
使用組別	

 	
從屬用途	
使用組別	

A類（公
共集會

類）	
B類（商業類）	

C類（工
業、倉

儲類）	
D類（休閒、文教類）	

E類
（宗

教、
殯葬

類）	

F類（衛生、福利、
更生類）	

G類（辦公、
服務類）	

H類
（住
宿類）	

A-1	 A-2	 B-1	 B-2	 B-3	 B-4	 C-1	 C-2	 D-1	 D-2	 D-3	 D-4	 D-5	 F-1	 F-2	 F-3	 F-4	 G-1	 G-2	 G-3	 H-1	

D類	

D-1	 ○	 ○	 ╳	 ╳	 ╳	 ○	 ╳	 ╳	  	 ╳	 ╳	 ╳	 ╳	 ╳	 ╳	 ╳	 ╳	 ╳	 ╳	 ╳	 ╳	 ╳	

D-2	 ○	 ○	 ╳	 ╳	 ╳	 ○	 ╳	 ╳	 ╳	  	 ╳	 ╳	 ╳	 ╳	 ╳	 ╳	 ╳	 ╳	 ╳	 ╳	 ╳	 ╳	

D-5	 ╳	 ╳	 ╳	 ╳	 ╳	 ╳	 ╳	 ╳	 ╳	 ╳	 ○	 ○	  	 ╳	 ╳	 ╳	 ╳	 ╳	 ╳	 ╳	 ╳	 ╳	

F類	 F-3	 ○	 ╳	 ╳	 ╳	 ╳	 ╳	 ╳	 ╳	 ╳	 ○	 ○	 ○	 ○	 ○	 ○	 ○	  	 ╳	 ╳	 ○	 ╳	 ╳	

G類	
G-2	 ○	 ○	 ○	 ○	 ○	 ○	 △	 △	 ○	 ○	 ○	 ○	 ○	 ○	 ○	 ○	 ○	 ○	 ○	  	 ○	 ○	

G-3	 ○	 ○	 ○	 ○	 ○	 ○	 △	 △	 ○	 ○	 ○	 ○	 ○	 ○	 ○	 ○	 ○	 ○	 ○	 ○	  	 ○	

H類	 H-1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	

一、○指表列各從屬用途之合計樓地板面積符合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其與對應之主用途具有從
屬關係。	

二、△指表列各從屬用途之合計樓地板面積同時符合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者，其與對應之主用途具有從屬關係。	

三、╳指對應之使用組別未具從屬關係。	

四、本表所列E類別之主用途，以宗教類相關場所為限。	

五、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採用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或依同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規定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認可之建築物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計畫書及評定書之建築物，不適用本表規定。	

附表五：建築物主從用途關係表



發布日期：2020-05-06	

總統府106.5.10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5640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十三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府107.6.6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60031號令增訂公布第十條之一條條文�

總統府109.5.6華總一義字第10900045621號令修正第三條、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	

	

第一條　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安全與國

民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

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築物：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築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條例施行日起三年

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由建築物所有權人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人員不得為不實之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申請方式、評估項目、權重、等級、評估基準、評估方式、評估報告

書、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與其人員之資格、管理、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四條　主管機關得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其申請要件、補助額度、申請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

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對於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評估結果有異議者，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組成鑑定小組，受理當事人提出之鑑

定申請；其鑑定結果為最終鑑定。鑑定小組之組成、執行、運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第五條　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前項重建計畫之申請，施行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

建築基地一點三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一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施行細則規定

基準容積及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本條例施行後一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依下列規定再給予獎勵，不受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一、施行後三年內：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施行後第四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施行後第五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施行後第六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施行後第七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六、施行後第八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一。	

重建計畫範圍內符合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或加計同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達二百平方公尺者，再

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之獎勵，每增加一百平方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五之獎勵，不受第一項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前二項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適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建築容積獎勵規定時，其面積不得超過第三條第一

項之建築物基地面積，且最高以一千平方公尺為限。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依本條例實施重建者，其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得酌予放寬；其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但建蔽

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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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條例施行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地區

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但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超過同條

第一項建築物基地面積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不予減免：	

一、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但未依建築期限完成重建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二、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	

三、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者，且持有重建後建築物，於前款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間內未移轉者，得延

長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至喪失所有權止。但以十年為限。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輔導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合法建築物重建，就重建計畫涉及之相關法令、融資

管道及工程技術事項提供協助。	

重建計畫範圍內有居住事實且符合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住宅法規

定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等協助。	

第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重建計畫給予補助，並就下列情形提供重建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輔導協助，評估其必要資金之取得有困難者。	

二、以自然人為起造人，無營利事業機構協助取得必要資金，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	

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後應優先推動重建之地區。	

前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需之經費，中央主管機關應予以補助。	

第十條之一　商業銀行為提供參與重建計畫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起造人籌措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重建計畫所

需資金而辦理之放款，得不受銀行法第七十二條之二之限制。�

金融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規定商業銀行辦理前項放款之最高額度。	

第十一條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人員違反第三條第五項規定為不實之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者，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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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業機構：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得受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技術團體。	

二、專業人員：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得受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並依法登

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執業技師。	

三、檢查員：指由專業機構指派其所屬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人員。	

四、標準檢查：指就建築物之現況檢查是否符合其建造、變更使用、室內裝修時之建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評估檢查：指就建築物之現況是否損壞予以檢查，並就損壞現象予以調查、記錄，並評估其損壞程度及判定其改善方式。	

第三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	

二、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第四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以下簡稱申報人)規定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耐震能力評估，為建築物所有權人。	

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得由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報。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該使用人得代

為申報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第五條　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如	附表一	。	

第六條　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應依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如	附表二	）辦理檢查，並將標

準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標準檢查報告書。	

前項標準檢查簽證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應檢附改善計畫書。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七條　下列建築物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一、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築物使用類組A-1、A-2、B-2、B-4、D-1、D-3、D-4、F-1、F-2、

F-3、F-4、H-1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前項第二款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得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類、分期、分區執行計畫及期

限，並公告之。	

第八條　依前條規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申報人應依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如

	附表三	），每二年辦理一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前項申報期間，申報人得檢具下列文件之一，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展期二年，以一次為限。但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

有實際需要者，不在此限：	

一、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辦理補強設計之證明文件，及其簽證之補強設計圖（含補

強設計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報告）。	

二、依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結果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之證明文件。	

第九條　依第七條規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申報人檢具下列文件之一，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者，得免辦

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一、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完成耐震能力評估及補

強程序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出具之補強成果報告書。	

三、已拆除建築物之證明文件。	

第十條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專業機構應指派其所屬檢查員辦理評估檢查。	

前項評估檢查應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並將評估檢查簽證結果製成評估檢查報告書：	

一、經初步評估判定結果為尚無疑慮者，得免進行詳細評估。	

二、經初步評估判定結果為有疑慮者，應辦理詳細評估。	

三、經初步評估判定結果為確有疑慮，且未逕行辦理補強或拆除者，應辦理詳細評估。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十一條　申報人應備具申報書及標準檢查報告書或評估檢查報告書，以二維條碼或網路傳輸方式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第十二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核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文件，應就下列規定項目為之：	

一、申報書。	

二、標準檢查報告書或評估檢查報告書。	

三、標準檢查改善計畫書。	

四、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認可證影本。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文件。	

前項標準檢查報告書或評估檢查報告書，由下列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簽證負責：	

一、標準檢查：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	

二、評估檢查：評估檢查專業機構。	

第十三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收到申報人依第十一條規定檢附申報書件之日起，應於十五日內查核完竣，並依下列查核結果

通知申報人：	

一、經查核合格者，予以備查。	

二、標準檢查項目之檢查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應限期改正完竣並再行申報。	

三、經查核不合格者，應詳列改正事項，通知申報人，令其於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改正完竣，並送請復核。但經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認有需要者，得予以延長，最長以九十日為限。	

未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改善申報，或第三款規定送請復核或復核仍不合規定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本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處

理。	

第十四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於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查核及複查事項，得委託相關機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第十五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相關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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